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新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华

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95 号），

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9,840 万股，每股发行

价格人民币 8.5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4,132.00 万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

币 9,132.06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4,999.94 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217 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

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

金额 

实施

周期 
备案编号 



 

1 

扩建高性能金属装饰

板、高性能金属装饰

板基板（含热镀锌工

艺）生产线项目 

45,000.00 45,000.00 2 年 

富发改工（备）[2016]37

号、富发改工变更（备）

[2016]41 号、富发改工变

更（备）[2017]34 号，浙

江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信

息表项目代码：

2019-330111-33-03-00722-

000 

2 扩建研发中心项目 5,000.00 5,000.00 2 年 

富发改工（备）[2016]36

号、富发改工变更（备）

[2017]33 号，浙江省企业

投资项目备案信息表项目

代码：

2019-330111-33-03-00723-

000 

3 偿还银行贷款 25,000.00 24,999.94   

合计 75,000.00 74,999.94 
 

 

2021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相关事项，同意将“扩建

高性能金属装饰板、高性能金属装饰板基板（含热镀锌工艺）生产线项目”及“扩

建研发中心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场口新区清

江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规定媒体上披露的《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截至 2022 年 7 月 12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累计投

入资金总额 24,999.94 万元，具体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编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截至 2022 年 7

月 12 日累计投

入金额 

截至 2022 年 7

月 12 日累计投

入进度 

1 偿还银行贷款 25,000.00 24,999.94 24,999.94 100% 

合计 25,000.00 24,999.94 24,999.94 100%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在账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规定媒体上披

露的《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公告编号：2022-011）。 

三、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当前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对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其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对“扩建高性能金属装饰板、高性能金属

装饰板基板（含热镀锌工艺）生产线项目”及“扩建研发中心项目”进行延期，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 

扩建高性能金属装饰板、高性能金

属装饰板基板（含热镀锌工艺）生

产线项目 

2022 年 7 月 31 日 2024 年 7 月 31 日 

扩建研发中心项目 2022 年 7 月 31 日 2024 年 7 月 31 日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因受政府规划变更等因素影响，公司拟对“扩建高性能金属装饰板、高性能

金属装饰板基板（含热镀锌工艺）生产线项目”及“扩建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

进度进行适当调整。 

公司根据实际建设情况，经过认真分析及研究，为了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

益，该项目在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

拟延长项目实施周期。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继续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继续实施的可行性 

a、生产经营规模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对现有产品的结构升级与优化，通过先进生

产线的投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使得公司可以满足客户对于高性能、功能型

装饰板的需求，切入高端产品市场，与行业的发展方向相适应。 

b、财务状况 

“扩建高性能金属装饰板、高性能金属装饰板基板（含热镀锌工艺）生产线

项目”和“扩建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将大幅提高公司高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能力，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水平，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项目收益情况

总体较好，投产后可以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新增固定资产的折旧不会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c、技术水平 

公司拥有稳定的研发技术团队，通过自主研发，对主营产品的性能、工艺及

新产品的开发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获得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同时，

公司立足于产品结构升级，不断进行高性能、功能型产品的技术研发，目前已掌

握或正在研发高装饰性、高耐久性、高强度等功能型产品的部分生产工艺，在生

产设备性能允许的条件下，有能力进行高性能金属装饰板的大规模生产。 

d、管理能力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对现有产品的升级，公司已在本行业积累了多年的

生产管理经验，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和完善了企业管理制度和组织机构。

公司主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较为稳定，均有多年的工作经历，能有序开展产品

的生产、经营、科研等企业经营活动，可以满足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的管理工作。 

2.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继续实施的必要性 

a.扩建高性能金属装饰板、高性能金属装饰板基板（含热镀锌工艺）生产线

项目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新型材料产业升级、产品更新换代步伐不断

加快，在各行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高性能金属装饰板作为新型材料，在建筑、

家电等领域应用广泛，长期来看市场需求将保持增长。另一方面，我国低端产品



 

整体产能过剩，企业间竞争激烈，利润空间有限，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

未来通过行业内部调整升级，落后产能将以市场化的方式逐步淘汰。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为热镀锌铝板和彩色涂层板，主要应用领域为建筑行业，

产品销售情况良好，具有稳定的国内外销售渠道，产品已建立起较强的行业影响

力。但是，现有生产线已基本处于饱和状态，且设备性能无法满足高性能、功能

型产品的要求，制约了公司的长期发展。 

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中的 45,000 万元，用于扩建高性能金属装饰板、高

性能金属装饰板基板（含热镀锌工艺）生产线项目的建设，以提升公司生产设备

的性能，满足高性能、功能型装饰板的加工工艺需求，实现产品技术结构升级，

使得公司有能力进入其他应用领域，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b.扩建研发中心项目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热镀锌铝板和彩色涂层板行业，传统低端产品整体产能过剩，企

业间竞争激烈，利润空间有限，而新兴领域的高端产品需求量不断增加，研发能

力较强的企业在各自细分市场具有较大的优势，利润水平较高。随着我国供给侧

改革的不断深化，未来低端产品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行业内企业必须不断加强

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能力，升级产品结构，才能保持核心竞争力，在行业中处于

优势地位。 

同时，检测技术是热镀锌铝板和彩色涂层板生产加工的重要环节。在采购环

节，通过对原材料进行检测，将不合格品剔除，有效降低公司的采购成本；在生

产环节，通过对生产过程中不同阶段产品的检测，及时发现工艺中存在的问题并

进行优化，以保证产品质量，有效控制生产成本。在销售环节，通过对产成品进

行检测，及时发现残次品，以保证品牌形象，提升客户满意度及市场占用率。 

针对公司现有研发中心在设备和场地上的局限性，为了进一步增强研发和检

测能力，形成先进的产品开发和检测中心，公司拟以本次募集资金中 5,000万元，

用于研发中心的建设及相应设备的采购。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主要受政府规划变更等因素影响，公司市场前景、

技术研发能力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实施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经公司重新论证，公司认为“扩建高性能金属装饰板、高性能金属装饰板基

板（含热镀锌工艺）生产线项目”及“扩建研发中心项目”符合发展需要，具备

投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公司将继续实施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同时公司将密切

关注相关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进行适时安排。 

四、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用途和投向、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

系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作出的审慎决定。本次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延期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达成预订

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长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部分募

投项目的延期，符合公司的客观实际情况，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中关

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

不涉及项目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该项

议案。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进行了认真、审

慎的核查，认为： 

华达新材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规定的相关要求；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是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

情况基础上作出的安排，未改变项目建设的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海通证券对华达新材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无异

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华达新型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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